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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

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国务院金融委“建制度、不干预、零容忍”的
工作要求，结合监管实践需要，中国证监会组织开展上市公

司监管法规体系整合工作，推进完善基础性制度，形成体例

科学、层次分明、规范合理且协调一致的上市公司监管法规

体系，提升市场规则的友好度，方便市场主体查找使用。现

将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独立董事规则》）

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现行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（证监发〔2001〕102 号，以下简称《独立董事指导意见》）

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、选举程序、职责、应具备

的独立性和履职保障等事项提出了指导意见。本次修订主要

解决以下三方面问题：一是对原有内容统一编排和改写，增

强规则的使用性。《独立董事指导意见》发布时间较早且为

政策指导性文件，改写为《独立董事规则》。二是修改规则

之间不一致的内容。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，对《独立董

事指导意见》与《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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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股东权益保护规定》）《上市公司章程指

引》等相关规定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修改，保证法规之间的一

致性。三是吸纳散落别处的规则内容。《独立董事规则》吸

纳《股东权益保护规定》的相关内容。

本次征求意见过程中，社会各方对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提

出了很多建议，部分涉及对《独立董事规则》内容的实质性

完善意见。本次整合把握“搭好体系框架，避免内容大改”原
则，旨在减少规则数量、解决规则矛盾，对原规则内容暂不

作实质性修改。目前，中国证监会已组织专门力量对独立董

事制度进行系统性研究，后续全面修订时将对相关意见充分

考虑。

二、章节安排

《独立董事规则》共七章，三十条。第一章总则，明确

独立董事的含义，对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、董事会及

其下设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占比、独立董事履行诚信与

勤勉义务提出总体要求；第二章独立性要求，明确独立董事

独立履行职责的具体要求、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；第三

章任职条件，明确担任独立董事应当符合的基本条件；第四

章提名、选举和更换程序，明确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提名、

选举和更换程序、信息披露要求等；第五章独立董事职权，

主要明确独立董事的履职义务、特别职权及对重大事项发表

独立意见的情形；第六章履职保障，对上市公司及有关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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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独立董事有效行使职权提出要求；第七章附则。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
一是统一编排和改写。在《独立董事指导意见》为主要

内容的基础上，吸纳《股东权益保护规定》中涉及独立董事

的相关规定。第一条明确规则制定目的，增加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上位法作为制定

依据。

二是修改规则之间不一致的内容。主要包括：其一《独

立董事指导意见》和《股东权益保护规定》均规定独立董事

任期届满前不得无故被免职，但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，

《独立董事规则》第十七条将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解除条款

修改为“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，上市公司可以经法定程序解

除其职务”，与 2019 年施行的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相关

规定保持一致。其二《独立董事指导意见》第五点第（一）

项上市公司应当赋予独立董事的特别职权中，未明确独立董

事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等事项是否必须

经过独立董事同意后方可提交董事会，与《股东权益保护规

定》第二点第（三）项“重大关联交易、聘用或解聘会计师

事务所，应由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，方可提交董事

会讨论”的规定不一致，针对前述不同内容，《独立董事规

则》第二十二条选用较晚发布的《股东权益保护规定》的相

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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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吸纳散落别处的规则内容。第三条、第二十一条、

第二十二条吸纳《股东权益保护规定》第二点关于完善独立

董事制度、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的相关内容。


